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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GRIS 专有机密 – 仅供内部使用 

1. 接受 - 完整合意 - 卖方开始履行本订单即构成其接受订单。 卖方接受本订单一律为无条件明示接受本篇条款，且仅限

本篇条款。 卖方报价单、确认书、发票，或与发出订单之 Entegris 实体（以下简称“Entegris”） 及其子公司和关系企

业往来之任何其他文件所载与本篇不一致或追加之任何条款，Entegris 皆无遵守或履行之义务，除经 Entegris 授权代

表人签名之书面约定以外，任何不属本篇条款之条件一律无效。 Entegris 如接受或同意卖方装运之货品，即构成其按

本篇条款接受此等货品，而非接受卖方所提出未经买方授权代表签名同意之条件。 本篇条款应取代卖方所提出之任

何追加、相异或相抵触之条款，或卖方提出之任何文件所含之条款（除非为双方同意与本订单所购货品或服务相关之

供应合约或日程协议）。 本订单一经卖方接单即构成Entegris与卖方间之全部合意，取代双方先前所为之一切协议、

讨论、及约定（除非为双方同意与本订单所购货品或服务相关之供应合约或排程协议），且非经 Entegris代表签名，

卖方不得修改或取消。  

2. 价格 - 除非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否则所有价格皆为固定价格。 卖方发票必须注记本订单。 卖方如拟变更价格，必须于

三十日前以书面告知 Entegris 并载明理由。 报价应含所有联邦、州及地方税捐，但不含卖方或 Entegris 可申请免税

之税项。 纵有上述约定，卖方保证其对 Entegris 销售货品或服务之价格不高于卖方对其他客户按相似条件销售同等

质量或数量产品或服务之价格。 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卖方如于Entegris付款之前调降本订单所含产品或服务之价格，

应比照降幅调降本订单之价格。 若卖方为韩国中小企业，依据《公平分包交易法》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促进互利

合作法》（以下简称中小企业法），且订单中涉及委托制造、加工、销售、货品维修或建造或提供服务（以下简称

「委托」），Entegris 及卖方将根据法律规定就交付价格与大宗原物料价格连动或非连动相关事宜另行签订协议，决

定大宗原物料价格波动时， 货品交付价格是否据以调整。  

3. 发票 - 卖方应于交货或提供服务之后立即向 Entegris 提出完整正确之发票，并记载以下信息：订单编号、货号、摘述、

尺寸、数量、单价、总价、以及税额。 卖方如发现任何差异或错误，应迅速通知 Entegris并于原始发票日期起 12个

月内处理解决此等差异或错误。  

4. 付款 - 交付货品或服务之后，Entegris 应于收到完整发票之日起六十 （60） 日内付款，除非适用法律所规定之付款期

限对卖方更有利，则应适用该付款期限。 付款并不构成验收货品或服务，嗣后如发现错误、短少、瑕疵，或卖方未严

格遵守本订单之规定，仍可调整付款金额。 Entegris 如预付货款，货品之所有权应同时自动转移至 Entegris，但货品之

风险应于卖方将货品交付予 Entegris 指定承运人时转移至 Entegris。 卖方就货品授予 Entegris 担保权益，并授权

Entegris代表卖方提出必要之财务报表（并应按Entegris之要求签署及交付其他必要文件）以登记此等货品之第一顺位

担保权益。  

5. 其他费用 - 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并经 Entegris 授权代表人签名，否则卖方不得加收任何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装盒、

包装、装载或额外保费等等。  

6. 包装及运输 –  所有装箱单、发票、所有外包装、箱盒或其他容器均应载明订单编号，以及 Entegris 指定之收件人及地

址。 所有封装与包装均应遵守 Entegris 在本篇条款或另行通知之指示。 如无特定指示，所有封装及包装应遵守优良

商业惯例、适用之承运人规则，以及所有适用之州、联邦及地方法规，并应使用适当之容器以确实保护货品。 除非

另有规定，卖方依本订单之交付应于 FCA装运地点为之。 按 “交货目的地 （delivered destination）” 交货之运费应由

卖方预付。 除非事先经 Entegris 书面授权，否则不得有保险费。 交付应由 Entegris 指定之承运人按指定路线为之。 

如无特别指示，应以最符合经济效益之合理运输方式装运。 凡因不遵守装运指示造成之运费，Entegris得向卖方扣回。 

7. 检验 – 本订单所购商品应于验收前随时随地接受 Entegris 检验及测试。 检验或测试如在卖方场地进行，卖方应免费

提供所有合理设施及协助，确保 Entegris 验货人员之安全与便利。 检验得以统计抽样方式进行。 并得依据抽样结果

拒收整批或全部货品。 Entegris 得决定将拒收货品退回卖方更换，或由 Entegris 筛选并由卖方支付货品退回及筛选

费用。 Entegris 之检验或测试不免除卖方违反订单规定或货品瑕疵之责任。 卖方应保存完整的检验纪录，Entegris

得于履行本订单期间及其后五 （5） 年期间随时查阅。 若适用法律已明确规定货品检验标准及方法、货物拒收或

Entegris通知卖方检验结果之时限，应适用前述法律。  

8. 交期 – 卖方如延迟交货或预期延迟交货，应迅速通知 Entegris，并应赔偿 Entegris因延迟交货而产生之损失或成本。 

卖方如未能准时交货或履行服务，Entegris得取消订单。 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卖方不得承诺或生产大幅超出本订单所

规定之数量，或大幅提前交期。 卖方应遵守交期，不臆测 Entegris 未明示之要求。 提前交付之货品或超量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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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gris得退回卖方并由卖方支付退运费用。 卖方不得在预定交货日期之前交付产品，若要在预定交货日期前十日以

上交付产品（“提前交付“），卖方必须在期望交货日期前至少十五 （15） 个工作日取得 Entegris 书面同意。 未经 

Entegris 事前书面同意提前交货，Entegris 可自行决定：（i） 接受提前交货，并接续开立相关发票，视为产品于预定

交货日期交付; 或 （ii） 安排将提前交付之货品退还给卖方，费用及成本由卖方承担，运送方式与交货运送方式相同; 

但在此情况下，提前交货若发生损坏或损失，Entegris 概不负责。 若适用法律明确规定 Entegris 须向卖方出具交货收

据，应适用前述法律。  

9. 延迟交货 – 准时为履行订单之要素。 卖方如因故未遵守 Entegris之交期，Entegris除依法索取赔偿之外，得核准修改交

期或取消本订单，相关损失及损害概由卖方负责。  

10. 保固 – 除所有事实或法律默示之保证外，卖方向 Entegris 及其客户保证其按本订单交货之所有产品、材料、及服务：

（a） 皆为优良工料与品质; （b） 无工料或设计之缺陷; （c） 符合 Entegris 所提供或核定之规格、图样、样品或其他

规定; 且（d）交付予 Entegris为完整的所有权，无任何质权或债权设定。 卖方进一步声明并保证，所有印制、盖印、

附着或以其他方式标示之产品重量、材积、尺寸、品名等叙述皆为真实正确，并符合此等产品所有相关法规与标准。 

是项保证于检验、验收、付款之后继续有效。 依照 Entegris之样式、规格、图式，或使用 Entegris之工具所制造之商

品，不得提供或对他人报价。  

11. 退货 – 交付至 Entegris指定目的地之货品，如经 Entegris在交货后合理期间内发现工料缺陷或不符合本订单的规定，

Entegris 除依保固条件应有之权利以外，得选择：（a）要求卖方免费修正或更换有瑕疵或不合规的产品或服务; 或 

（b） 拒收有瑕疵或不合规之产品，由卖方付费退回卖方，并对卖方进行扣款或退货; （c） 外包或自行修正有瑕疵

或不合规之产品或服务，并向卖方索取修正费用; （d） 有条件接受此等货品并调降价格。 Entegris 有条件接受此等

瑕疵产品后，如仍认为此等货品不能用于原定用途，得于合理期间内退货并扣款。 

12. ENTEGRIS 之财产 – 除非双方另有书面约定，Entegris 直接提供或付费提供卖方或 Entegris 按单价摊提成本之一切

工具、设备或材料，及其更换品或附件，皆为 Entegris 独有之财产。 此等财产 （a） 应清楚标示其属于 “Property 

of Entegris， Inc.”; （b） 除为履行 Entegris订单以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c） 由卖方承担持有之风险; 且（d）一

经 Entegris书面指示，卖方应立即无偿返还 Entegris。 卖方每季应向 Entegris 报告此等寄放财产之库存。 Entegris 

书面或口头提供卖方之一切规格、图样、草图、模型、样品、技术资讯或资料（以下统称为“信息”） 仍为 Entegris 

之财产。 一经 Entegris 索取，卖方应立即将所有此等信息之书面、图像或其他有形媒介无偿返还 Entegris。 

Entegris 提供卖方有关本订单之任何资讯，包括但不限于本订单之存在及条款、Entegris 之化学技术、材料、前驱

物、化合物、配方、制程、方法、规格; 产品或策略计划; 预测、技术、营销、财务、或契约信息; 订价; 专利申请、

发明（无论是否可以申请专利）、专业知识、商业机密及著作; 卖方与 Entegris 商务关系中可见、可听、可发现或

明显可知之顾客及供应商信息，卖方皆应保密，不得用于履行 Entegris订单以外之任何其他用途。 此等信息不得向

卖方（仅限于因职责而必须知悉之员工）或卖方承包商以外之任何人披露，获知此等信息之员工或承包商皆必须签

署至少与本篇条款同等严格之保密协议。 卖方向 Entegris披露的信息，除非经 Entegris授权代表人签署书面约定，

否则皆不视为机密或卖方财产。 Entegris 与卖方如另行签订保密协议，则此等保密协议应适用于双方之间所有机密

信息之交流。  

13. 禁止让渡、转包、及公开 – 未经 Entegris 授权代表书面同意，卖方让渡本订单或其任何权益或任何应收款项皆属无效，

Entegris 并得取消本订单。 未经 Entegris 授权代表事前书面同意，卖方不得将本订单所采购之任何货品或服务予以

委外或转授权。 未经 Entegris 事前书面明示同意，卖方不得公开本订单 （例如照片、叙述、得标通知、新闻稿或样

本）。  

14. 抵销 – Entegris 得随时以卖方或卖方关系事业应付 Entegris 或其关系事业公司之任何帐款抵消货款或其他应付款。  

15. 守法 – 卖方保证其依据本订单所制造之货品或履行之服务，其制造、装运或服务之履行皆遵守所有适用之联邦、州及

地方法规，包括但不限于毒物管制法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职安及健康法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清洁空气法 （Clean Air Act）、 联邦水污染防治法 （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固体废弃

物处理法 （Solid Waste Disposal Act）、资源保育及回收法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以及危险

物质运输法 （Hazardous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Act）。 除前述一般规定外，O.S.H.A. 标准 29 CFR 1910：1200 

https://nam10.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lawinsider.com%2Fclause%2Fearly-delivery&data=05%7C01%7Cchad.kratochwill%40entegris.com%7Ca91b9c5431e54dbf919308dbb865f1c0%7C4494342c10c246aea60cc172122e8b05%7C0%7C0%7C638306520951661817%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Y8jPs%2F4dpVVC%2BpuPR%2FVVniR4Dm2HK%2B%2Fi7uXXyJlszEs%3D&reserved=0


 采购条款 

 
 
 

 

ENTEGRIS 专有机密 – 仅供内部使用 

（危险通信标准 （Hazard Communications Standard）） 如适用本订单所列货品，卖方于以下情况应提供或更新材料

安全数据表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i） 如为初次装运该产品予 Entegris; （ii） 货品自前次装运

后已经改变; 及/或 （iii） 在 Entegris 立案之 M.S.D.S. 已逾一年。 所有货品均应按前述一般标准予以标示。 供应商应

采行相关措施，合理确认是否有 （若有，应予量化） 经美国国务卿判定为锡石、铌钽矿、钨锰铁矿、黄金、其他矿

石或其衍生产品纳入产品，或产品所含之材料或成分，不会直接或间接资助或惠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或邻近国家严重侵

犯人权的武装团体 （以下合称为 “冲突矿石”）。 供应商对于前述矿物之来源和监管链应执行尽职调查，如经 Entegris

要求，每年应说明提供其尽职调查措施。 RBA 行为准则所建立的标准，可确保 Entegris 所服务的行业及其供应链拥

有安全之工作环境，工人受到尊重和有尊严之对待，且企业运营对环境负责并符合道德标准。 卖方自愿采纳该准则，

且后续亦适用其供应链和承包商，包括约聘雇工作人员。 若要采纳本准则，卖方应主张支持该准则，且主动遵守准

则及其标准。 卖方应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包括出口管理条例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国际武器交易

条例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以及外国资产管制局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所实施之

制裁与禁运，并协助 Entegris 处理及分类货品。 本订单如系为履行政府发包契约或转包契约，则发出订单当时现行之

联邦采购管理条例（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以及任何适用主管机关之补充规定） 应视为本订单之一部份。 

此等政府契约或转包契约之编号已列于本订单首页。  

16. 公平劳动标准法 – 卖方承接本订单即构成其保证所有按本订单交付之货品与服务之生产（于装运或履行之日）皆遵守

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of 1938）其修订之规定，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否则卖方应于所有

本订单之相关发票插入证明书一份， 声明发票所载货品或服务之生产皆遵守该法之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该法

Sections 12（a）以及 15（a）。  

17. 供应链程序 - 卖方应迅速提供 Entegris索取关于货品及包装内容之资讯，如经Entegris要求，卖方并应切结保证其货品

及包装皆遵守Entegris应遵守之环境、健康及安全法规。  

18. 识别标记 – 经 Entegris 退货或未购买之物品如有 Entegris 之商号、商标、识别标记、符号、装饰设计，或 Entegris 检

验之证据 （以下统称为 “识别标记”），应于出售、使用或转交第三方之前消除此等识别标记。 卖方如未遵守此规定，

应使Entegris免于相关责任或损害，并赔偿Entegris之损失或损害。 有关使用信息之条款规定不受本条规定的影响。  

19. 在 ENTEGRIS或其客户场所之工作 – 卖方履行本订单如涉及在 Entegris或其客户之场所作业，卖方应遵守适用之联邦、

州或地方法规，以及Entegris或此等场所业主规定之规则与程序，并应采取一切必要之防护措施，以免履约期间发生

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 此外，除非此等伤害或损害完全且直接出于 Entegris 或其客户之疏忽，否则如因卖方或其代

理人、员工或承包商之行为或疏失而发生此等伤害或损害，卖方应赔偿 Entegris 及其客户之全部损失。 卖方应投保

足额之公共责任险、财产损害险及员工责任及薪酬险，保护 Entegris 及其客户免于劳工薪酬及职病法 （Workman's 

Compensation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 Acts） 之索偿。  

20. 解约 – 卖方如停业（包括无力履行到期义务）或已请或被诉破产或丧失偿债能力之法律程序，或经指派或申请清算管

理人，或对债权人让渡资产，则Entegris得解除本订单且无任何责任，但解约前已交货合格之货品或解约当时已完成

生产并立即意约交货之合格货品，Entegris仍应依约付款。  

21. 不弃权 – Entegris 如于卖方违约时未执行或延迟执行本合约之任何条款，不构成其对此等条款之弃权，嗣后仍得执行

此等条款。  

22. 变更; 取消 - 在法律许可范围内，Entegris 得随时以书面通知取消本订单或其任何部份，并仅就取消日期已验收之货

品及服务支付价款，并就卖方于收到通知当日之在制品支付合理费用。 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卖方如（a）违反订单

条款，包括卖方保证事项; （b） 不履行 Entegris 规定之服务或交付货品; 或 （c） 工作进度落后而危及准时交货或

提供服务，则 Entegris 得取消本订单之全部或一部，无需对卖方负责。 在法律许可范围内，Entegris得于装运货品

前随时增、减订购数量，或变更订购范围。 Entegris 变更订单如造成履行订单成本或时间增减，双方应协商合理调

整订单价格或交期，并书面修改本订单。 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卖方应于收到变更通知后之二十（20）日内要求调

整价格，否则调价一律无效。 卖方如未于前述二十（20）日内要求调价，即构成卖方完全放弃调整价格。 但卖方

不得据本条规定而不遵守订单之变更或修订。 Entegris得验证卖方提出之调价，如经 Entegris要求，卖方应提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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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簿册、纪录、存货及设施，供 Entegris或其指派人员查核。 卖方如未容许 Entegris进行合理之查核，在法律

许可范围内，即视为卖方不可撤消放弃 22条规定的调价。  

23. 开发 – 卖方承认诺同意其于（i）为 Entegris 履行服务或开发应交件成品之过程，或（ii）按照 Entegris 提供之设计

与规格生产货品之过程中，依据 Entegris 之专有或机密信息所产生或衍生之著作、发明、改良、开发或发现，以及

所有专利、著作权、商业机密、商标及其他知识产权（以下合称为“开发”） 皆为 Entegris 专有之财产。 卖方同意将

所有此等开发转让（或使人转让）予 Entegris。 卖方应协助 Entegris或其指定受让方，由 Entegris支付费用，办理

一切必要之程序以确保 Entegris 对于此等开发之权利，包括对 Entegris 披露所有相关资讯与资料、签署及交付所有

必要之申请书、规格、证辞、让渡书及其他一切必要之文件。 Entegris 承诺并同意卖方提出清楚可信证据显示其在

本订单日期以前或在本订单范围以外所拥有或开发之一切发明、改良、开发、概念、发现、或其他专也信息，卖方

仍有绝对及专有之所有权。 纵有前述规定，卖方同意任何前述开发如含有卖方智慧财产，卖方特此授权 Entegris 非

独家、免权利金、永久、不可撤销、全球之授权，包括作为此等开发之一部份而再授权、以此等卖方智财制作、使

人制作、使用、进口、制作衍生品、复制、使人复制、执行、展示、要约出售、出售，或以其他方式经销此等发明、

改良、开发、概念、发现或其他专有信息。 卖方承诺并保证未经告知 Entegris并获得其书面核准，不使用任何第三

方智慧财产于此等开发或其衍生物。 卖方（或其员工）放弃其就此等开发可能享有之著作人格权，包括著作人身份

识别以及修改着作物之限制。 卖方承诺并保证 （1） 所有履行本订单工作之员工及承包商皆已签署书面合约，使卖

方得以遵守本订单条款; （2） 其交付或提供 Entegris 之任何产品或服务，皆不含任何依本条规定不得对 Entegris 授

权或让渡之智慧财产; （3） 目前并无任何有效之合约或义务与本条规定相冲突，而可能影响卖方履行本订单义务或

影响 Entegris 对于开发之专有权利。 在本订单履行期间，卖方不得与他人签订与本订单条款相冲突之合约。 除本

订单条款另有明确规定以外，购买价款即为卖方依本订单规定履行设计工作或交付货品所应得之全部对价。  

24. 专利、商标、著作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侵权 – 以下条款适用于 Entegris 制造、正常使用或贩售卖方供应之任何材料或设备

而发生专利、商标、著作权或其他智能财产之侵权或索偿。 卖方应赔偿 Entegris 及其客户因此等侵权或索偿可能导致

的任何损失、损害、费用或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理金额之律师费），除非此等侵权或索偿系完全出于卖方遵照

Entegris 有关材料（但不包括（1）公开市场可取得之商业材料或设备，以及（2）卖方原厂设计或选用之项目） 或设

备的书面指示，此情形 Entegris 应赔偿卖方因遵守书面指示而遭受之侵权索偿。 任何一方当事人因己方责任造成他方

之诉讼，应支付一切抗诉或和解之费用。 任何一方当事人如遭受侵权索偿，且可能为他方之责任，应迅速通知他方，

并配合他方所有合理之抗诉或和解行动。  

25. 卖方赔偿责任 – 凡因（a）卖方违反其于本篇条款所为之承诺或保证，或（b）卖方按本订单提供之货品或服务有瑕

疵，或卖方或其代理人之行为或玩忽，造成 Entegris 及其子公司或关系企业、其董事、主管、员工、承包商、代理

人、Entegris之客户及其继承人或受让人等遭受任何索偿（包括Entegris索偿） 和第三方索偿或诉讼，卖方应负法律

责任，并赔偿其损害、损失、责任、相关成本及费用（包括律师费）。  

26. 责任限额及诉讼 – ENTEGRIS 不负责卖方之特别、间接、偶发、衍生、或有、或惩罚性之损害，即使预先告知

ENTEGRIS此等损害可能发生。 因本订单而发生或相关之索偿，卖方必须于订单发出后一（1）年内提出。 卖方未

于期限内提出索偿即视为不可撤销之弃权。  

27. 图样审查 – Entegris 审核卖方提交之图样仅系大致确定其符合规格。 此等审查不构成其核准图样内容之所有度量、数

量或细节，亦不解除卖方遵守本订单所述规格之责任。 Entegris 仍有权审核所有完工成品。 卖方如变更制程、原料

或产品，应预先以书面告知 Entegris并说明此等变更或修改。 此等变更或修改在实施前必须获得 Entegris 同意。 卖

方未经 Entegris 同意而变更制程、原料或产品所造成之一切损失应由卖方单独负责。  

28. 准据法 – 因本订单而产生之契约以及所有相关之争议或索偿应按 Entegris 所在国家之法律解释并受其管辖，不考虑法

律原则之冲突。 位于 Entegris 所在国家之州法院及联邦法院为本契约相关诉讼或法律程序之唯一辖权法院。 《联合

国国际货物销售契约公约》概不适用。  

29. 权利及救济 –  Entegris 行使任何权利或救济皆不抵消或限制其依据契约或适用法律而得享有之其他权利或救济，包括

但不限于索偿间接、偶发、衍生及/或特殊损害之权利。 



 采购条款 

 
 
 

 

ENTEGRIS 专有机密 – 仅供内部使用 

30. 就业不歧视 - 卖方履行本订单之工作不得在雇用过程对任何人有种族、信仰、肤色、性别、年龄、宗教、国籍、退伍军

人、或残障之就业歧视。 雇用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招聘广告、职缺公告、面谈、招聘、雇用、薪给、升迁、转调、降职、

雇用、教育训练机会、裁员及召回。 卖方承诺以诚信提供公平之就业机会，并遵守所有相关之法规与行政命令。  

 


